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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雅心
電話：08-7320415#6532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50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205638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國家文官學院(以下簡稱文官學院)與國立政治大學等

六校合作辦理「公務學程」學分班，請鼓勵未來3年具有

參加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訓練資格者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112年2月13日國院中訓字

第112130005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（112）年文官學院與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

立臺北大學、國立空中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及高雄市

立空中大學合作開辦公務學程學分班，提供各項晉升官等

(資位)訓練之未來參訓人員，預先研習相關課程，俾利參

訓時之學習。各校課程自本年3月上旬陸續開班，請有意參

加人員依各校報名時間自行備妥相關文件報名。

三、各校招生資訊可於文官學院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

nacs.gov.tw)最新消息或訓練主題/各項升官等訓練之「公

務學程」項下查詢，各校課程摘述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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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(含警正警察人員晉升警

監官等訓練)相關學分班：

１、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「行政管理碩士學程公務

學程學分班」(如附件1)：

(１)授課期間：本年3月17日至6月3日，週五晚間及週

六時段，合計54小時。

(２)課程單元：團隊領導與部屬培力、危機管理（含風

險管理）、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、跨域協調與合

作、公共議題溝通策略、策略績效管理、策略管

理、情境寫作演練、專題報告。

(３)授課方式：實體授課(地點：文官學院，遠道學員

可申請自費住宿)。

(４)招生人數：30人。

(５)聯絡電話：（02）2939-3091＃51363，吳小姐。

２、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「公務學程學分班-公共管理實

踐專題」 (如附件2)：

(１)授課期間：本年4月15日至6月10日，週六時段，合

計54小時。

(２)課程單元：專題研討與實作、跨域協調與合作、危

機管理含風險管理、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、策略管

理、策略績效管理、團隊領導與部屬培力、公共議

題溝通策略。

(３)授課方式：實體授課（可同步線上）(地點：中興

大學社管大樓)。

(４)招生人數：30人。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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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５)聯絡電話：（04）2284-0823＃576、577，邱小

姐。

(二)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(含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

升高員級資位訓練及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)相

關學分班：

１、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「公務人員行

政管理碩士學分班」(如附件3)：

(１)授課期間：本年4月29日至6月3日，週六時段，合

計36小時。

(２)課程單元：績效管理與應用、方案規劃、危機處理

（以上均含專題研討與實務寫作研析）、行政程序

法與案例解析。

(３)授課方式：實體授課（地點：臺北大學民生校

區）。

(４)招生人數：30人。

(５)聯絡電話：（02）2502-4654＃18410，楊小姐。

２、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「公務人員公共管理知能

與實務學士學分班」(如附件4)：

(１)授課期間：本年4月8日至5月20日，週六時段，合

計36小時。

(２)課程單元：方案規劃、危機處理、創意思考與創

新、績效管理與應用。

(３)授課方式：網路同步視訊。

(４)招生人數：40人。

(５)聯絡電話：0800-899-355，許小姐。
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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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「公務學程學分班-法律與管理

專題」(如附件2)：

(１)授課期間：本年4月22日至6月17日，週六時段，合

計54小時。

(２)課程單元：專題研討與實作、方案規劃、行政程序

法與案例解析、危機處理、政府資訊公開法與案例

解析、刑法瀆職罪與貪汙治罪條例及案例解析。

(３)授課方式：實體授課（可同步線上）(地點：中興

大學社管大樓)。

(４)招生人數：30人。

(５)聯絡電話：（04）2284-0823＃576、577，邱小

姐。

４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「公務訓練學

程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」(如附件5)：

(１)授課期間：本年5月7日至7月2日，週日時段，合計

54小時。

(２)課程單元：行政程序法專題。

(３)授課方式：實體授課(地點：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

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未來教室)。

(４)招生人數：30人。

(５)聯絡電話：（049）2915-247，林小姐。

５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學習指導中心「公務人員公務學程

學分班」(如附件6)：

(１)授課期間：本年3月1日至7月3日。

(２)課程單元：「行政程序法」、「刑法專題研究」、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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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3門課程。

(３)授課方式：每科課程網路課程(36小時)為主、線上

直播面授課程(8小時)為輔。

(４)招生人數：60人。

(５)聯絡電話：（07）801-2008＃1208-1212，李小

姐。

四、請鼓勵未來3年具有參加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訓練資格或有意

願學習相關課程者報名，參加人員之請假事宜，請依公務

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；所

需費用請各機關(學校)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定，酌予

補助部分費用。

正本：本府民政處、本府城鄉發展處、本府教育處、本府農業處、本府社會處、本府地
政處、本府行政處、本府研考處、本府主計處、本府政風處、本府工務處、本府
原住民處、本府客家事務處、本府文化處、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、本府水利
處、本府交通旅遊處、本府傳播暨國際事務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
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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